
2021年度基层医疗机构专项经费项目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
	一级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评分要点
	评价标准
	评分说明
	分值

	决
策
	项目立项（2分）
	项目立项依据充分性
	2
	预算支出决策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相关政策、发展规划，用以反映和考核决策的依据情况。
	[bookmark: _GoBack]①项目立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计1分；②项目立项符合行业发展规划和政策要求，计1分；否则，酌情扣分。
	项目立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项目立项符合行业发展规划和政策要求。计2分。
	2

	
	
	立项程序规范性
	2
	预算支出申请、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要求，用以反映和考核决策的规范情况。
	①项目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计1分；②审批文件、材料符合相关要求，计1分。否则，酌情扣分。
	项目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审批文件、材料符合相关要求。计2分。
	2

	
	绩效
目标（9分）
	绩效目标合理性
	4
	项目是否有制定绩效目标；目标是否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全面反映项目应达到的数量、质量、时效、成本及预期效益。
	①项目有绩效目标，计1分；
②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具有相关性，计1分；③项目是否为促进事业发展所必需，计1分；④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计1分。否则，酌情扣分。
	绩效考核中的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具有相关性，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计4分。
	4

	决
策
	绩效
目标
	绩效指标明确性
	5
	①是否将预算支出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②是否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③是否与预算支出目标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
	①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计1.5分；②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计1.5分；
③与项目年度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计1分；④目标与资金匹配良好，逻辑关系明确，计1分。否则，酌情扣分。
	绩效目标设置清晰、可衡量，计5分。
	5

	
	资金
投入（3分）
	预算编制科学性
	3
	①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
②预算内容与支出内容是否匹配；③预算额度测算依据是否充分，是否按照标准编制；④预算确定的预算支出投资额或资金量是否与工作任务相匹配。
	①预算编制经过科学论证，计0.5分；②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匹配，计0.5分；③预算额度测算依据充分，按照标准编制，计1分；
④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与工作任务相匹配，计1分。
否则，酌情扣分。
	年初预算200.00万元，2021年度实际拨付375.19万元，年中调增175.19万元上级补助资金未纳入年初预算，，预算编制准确性有待提高，酌情扣1分。
	2

	过
程
	资金
管理（15分）
	资金到位率
	5
	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预算资金）×100%。实际到位资金：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预算支出期）内落实到具体预算支出的资金。
预算资金：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预算支出期）内预算安排到具体预算支出的资金。
	根据项目实际到位资金占计划分配资金的比重计算得分（5分*资金到位率）
	2021年度实际拨付375.19万元，年初预算200.00万元，年中调增175.19万元上级补助资金，项目资金已全部到位。计5分。
	5

	
	
	预算执行率
	4
	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资金/实际到位资金）×100%。
实际支出资金：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预算支出期）内预算支出实际拨付的资金。
	根据项目实际支出资金占实际到位资金的比重计算得分（4分*预算执行率）
	2021年度实际预算执行率=（320.64/375.19）×100%=85.46%。得分=计85.46%*4=3.42分。
	3.42

	
	
	资金使用合规性
	6
	①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②资金的拨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③是否符合预算支出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
④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虐列支出等情况。
	①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计1.5分，1例不符合扣0.2分；②资金的支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计1.5分，1例不符合扣0.2分；③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计1.5分，1例不符合扣0.2分；④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不存在重复申报项目、虚报冒领资金，计1.5分，1例不符合全扣；
	检查发现存在部分专项资金调剂使用情况，酌情扣1.5分。
	4.5

	过
程
	组织
实施（9分）
	管理制度健全性
	3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业务管理制度；②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合法、合规、完整。
	①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计2分；②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计1分。否则，酌情扣分。
	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计3分。
	3

	
	
	制度执行有效性
	6
	①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规定；②预算支出调整及支出调整手续是否完备；③预算支出合同书、验收报告、技术鉴定等资料是否齐全并及时归档；
④预算支出实施的人员条件、场地设备、信息支撑等是否落实到位。
	①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规定，计2分，1例偏差扣0.2分；②项目调整及支出调整手续完备，计1.5分，1例不完备扣0.5分；③项目合同书、验收报告、技术鉴定等资料齐全，计1分，每缺少1个扣0.5分;及时归档计0.5分，1个不及时扣0.1分；
④项目实施的人员条件、场地设备、信息支撑等落实到位，计1分。否则，酌情扣分。
	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规定，未严格按照《药品管理制度》执行避光药品存储，扣0.2分。
	5.8

	产
出

	产出
数量（10分）
	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职和退休人员补助
	4
	是否用于发放5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108名在编绩效奖金和58名退休人员生活补贴。
	发放5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108名在编绩效奖金和58名退休人员生活补贴。
	人员经费补差项目200万元，其中75.1万元调剂用于改造建设等项目未获批准，实际124.9万元用于人员经费，扣2分。
	2

	
	
	基本药物配备使用比例
	3
	在省药品集中采购平台上采购的基本药物占本年度药品采购总金额比例。
	在省药品集中采购平台上采购的基本药物占本年度药品采购总金额比例应不低于70%，得3分，比例低于70%，得0分；
基本药物配备使用比例=本年度基本药物采购金额/本年度药物采购总金额*100%。
	抽看基本药物配备使用比例大于70%。
	3

	
	
	药品网上采购率
	3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药品网上采购率应达100%。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药品网上采购率达100%，计3分，每发现一例未在网上采购扣0.5分，扣完为止，若未提采购申请直接下单，酌情计分。
	抽查药品已均在网上采购，但抽查2 个中心均存在部分药品未提出采购申请或未审批直接在平台下单的情况，酌情扣1分。
	2

	
	产出
质量（20分）
	处方管理
	4
	处方的制单规范和用药适宜性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出的处方是否规范，处方用药是否适宜，此项依据区卫健局年度绩效评价抽取处方数请相关专家点评的结果酌情计分。
	区财政和卫健局年度考核抽取处方经专家点评，处方均存在不规范或不适宜等情形，扣2分。
	2

	产
出

	产出
质量
	零差率销售
	4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外销售的基本药品价格为采购进价，不得加价销售。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外销售的基本药品价格为采购进价计5分，发现加价销售计0分；零差率销售=（销售价格/采购价格）*100%=0。
	现场抽查药品销售价格与进价一致。
	4

	
	
	药品存储养护
	4
	药品是否按规定存储环境进行储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指派专（兼）职养护人员定期监测和记录储存区域的温湿度，并建立养护档案。
	①药品是否按规定存储环境进行储存计2分；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指派专（兼）职养护人员计1分；③专（兼）职养护人员定期监测和记录储存区域的温湿度，并建立养护档案计1分。
	田心中心药房避光药品“椿乳凝胶、阿托伐他汀钙片、阿卡波糖片维生素D2软胶囊”等未全部放入避光柜中存储，扣2分。
	2

	
	
	全额发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职人员绩效奖金和退休人员生活补助
	4
	是否全额发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职人员绩效奖金和退休人员生活补助
	全额发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职人员绩效奖金和退休人员生活补助计4分，每减少1人扣0.5分，扣完为止。
	已全额发放
	4

	
	产出
质量
	近效期药品管理
	4
	对效期在6个月以内的药品必须进行特别管理
	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建立效期药品管理制度，至少每个季度对药品效期进行清理，并填写药品效期表计2分；②将效期在6个月以内的药品放置单独区域并标识计1分；③除临床特殊用药以外，效期在6个月以内的药品不得验收入库计1分。
	未发现近效期药品，计4分。
	4

	产
出
	产出
时效（8分）
	清水塘中心修缮
	4
	资金拨付文件要求项目在2021年11月前完工
	资金拨付文件要求项目在2021年11月前完工计4分，酌情判断给予计分。
	清水塘中心修缮进度滞后，酌情扣2分。
	2

	
	
	药品短缺信息报送
	4
	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建立药品短缺信息报送制度；
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指派专人负责药品短缺信息报送；
③每个季度至少报送一次，将药品短缺信息输入到药品短缺信息报送系统。
	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建立药品短缺信息报送制度计1分；
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指派专人负责药品短缺信息报送计1分；
③每个季度至少报送一次，将药品短缺信息输入到药品短缺信息报送系统计3分。
	田心中心2021年2-7月、2022年7月及响石岭中心2021年7月、11月的重点监测药品清单未报送信息，扣2.5分。
	1.5

	
	产出
成本（4分）
	成本节约率
	4
	各项实际投入是否控制在预算范围内。
	全年项目实施成本未超过预算成本计4分，每超过5%扣0.3分，扣完为止。
	预算200万元，决算支出375.19万元，年中调整上级补助175.19万元，酌情扣0.5分。
	3.5

	效
益
	社会效益（8分）
	病患者经济负担减轻
	4
	实施国家基本药品制度补助项目是否减轻了病患者经济负担。
	病患者的经济负担明显减轻计4分，酌情判断给予计分。

	实施零差率销售，减轻患者经济负担。
	4

	效
益
	社会效益
	辖区居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
	4
	辖区居民健康水平是否不断提高。
	辖区居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计4分，酌情判断给予计分。

	服务水平提升，辖区居民健康水平有所提高。
	4

	
	可持续影响（5分）
	可持续性
	5
	建立健全基本药品管理体系。
	检查了解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基本药品管理体系的建立健全情况，酌情判断给予计分。
	建立了管理体系。
	5

	
	满意度（5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
	5
	服务对象（病患者）满意度是否达到90%以上。
	通过现场询问调查，满意度在90%得分计5分，每低于标准下降1%扣除0.2分，扣完为止。
	通过现场询问60位，回答满意的有51人，满意度调查结果为85%，扣1分。
	4

	合计
	100
	
	
	
	83.72





7

